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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203民初10328号
艾能洲（公民身份号码：500225198704030316）：

本院受理的原告江建君诉被告艾能洲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03民初103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艾能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
告江建君归还借款本金43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
（以 430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85%计算，自
2021年7月5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603号

吴书君（公民身份号码3326241959****001X）：
本院受理的原告仙居县投资促进中心诉被告吴书君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一、判令被告立即给付租金21995.35元及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1200元[已经从2019年11月15日起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计算至2021年7月19日，从2021年7月
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另行计算]。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6日14:
00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25号

许德明（公民身份号码：6124291991****3610）：
本院受理的原告郭路华诉被告许德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
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证据材料、传票、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人员通知书、
自动履行生效裁判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
被告许德明偿还借款剩余本金42700元整。2、判令被告
许德明支付以55000元为基数根据合同双方约定，自
2020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3、判令本次诉讼所有费用由被告许德明承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04月06日0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411号

周水兵（公民身份号码3408261987****1418）：
本院受理的原告范振杰诉被告周水兵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
解除原告与被告在2020年7月6日签订的《商铺出租合
同》，并搬走店内属于被告的物品；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店铺违约金共计48000元（按合同第2条、第9条约定计
算）；3.截止起诉日，被告的物品仍然没有按约定实际搬
离并归还钥匙；截止起诉日，租金按每日387元计算，租
金合计欠774元；4.需结清店铺、住房使用期间的水电物
业费等费用合计4013元；5.被告付清违约金后，水费和
物业费可从押金中扣除，退还被告15987元。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22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408号

朱良正（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95****3696）：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陆羽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朱良正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变更后）：1.确认原、被告签
订的《宁波陆羽贸易有限公司商铺租赁合同》于2021
年6月24日起解除；2.确认原告无需向被告返还商铺
租赁保证金2250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20年9月5日起至2021年3月4日止期间的欠付租
金30000元，自2021年3月5日起至2021年6月19日止
期间产生的租金及物业费286909.80元（租金以2.18
元/平方米/天计算，物业费以109元/天计算），自被告逾
期支付前述款项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期间产生的
滞纳金（以0.1%/天计算，其中30000元自2020年8月5
日起计算，286909.80元自2021年2月5日起计算，暂计
算至2021年8月31日合计为71437.24元）。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5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149号

周红军（公民身份号码：3209231976****4875）：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振宽诉被告周红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浙0203民初1014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9号

汤德龙（公民身份号码：342423****6997）：本院
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嘉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

汤德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
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一、判令被告支付欠付货款12795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
金（以12795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1起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按2%/月计算），暂计至2021年4月30日为
59710元。合计18766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8日下午14
时在本院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8号

刘娇（公民身份号码：511123****2612）：本院受
理的原告刘惠惠诉被告刘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
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借款24000
元；二、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8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224号

陶卫灵（公民身份号码：332622********4477）：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嘉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
被告陶卫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0224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
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缴费通知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204号

何锋（公民身份号码4305231982****7653）：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
被告何锋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020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745号

金士飞（公民身份号码3209261968****5791）：
本院受理的原告梁龙刚诉被告金士飞合伙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107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限被告金士飞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梁龙刚
投资款25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
437.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金士飞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号

林由笋（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7903292216）：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芳华涂料制造有限公司诉
被告林由笋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
任审理审判员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等材料。原告诉请：要求判令被告支付欠款16550元。本
院定于2022年3月23日下午14:00在古林巡回法庭第
一审判庭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18号

孙东东：原告浙江汇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孙
东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诚信承诺书、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传票各一份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4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503号

李彪：本院受理原告徐辉与被告李彪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12民初14503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彪返还原告徐辉借款13098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
徐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205元，减半收取102.50元，由原告徐
辉负担19.50元，由被告李彪负担83元，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李彪负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29号

占太和、吴长珠、占喜太:本院受理的原告绍兴柯桥

远舟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占太和、吴长珠、占喜太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3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532号

王临楠：本院受理原告格上租赁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与被告宁波客隆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王临楠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921号

宁波展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崔展博：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富隆工艺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展鸿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崔展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88号

陆小冬（330421*********217）：本院受理的原告
冯平诉被告陆小冬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
书、民商事诉讼须知、虚假诉讼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22年3月16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577号

魏洋：原告栾兰与被告魏洋民间借贷、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12民初15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141号

姚宏军：原告陈君有为与被告姚宏军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1514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姚宏军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陈君有货款658853元，
并支付以658853元为基数从2021年9月29日之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
费10389元，减半收取5194.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姚宏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935号

李华：本院受理原告李雪与被告李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
民初11935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575号

林勇：原告陈威威与被告林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155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684号

石小燕（公民身份号码：3303271988****4640）：
本院受理原告顾海军与被告卜小二、石小燕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668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石小燕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顾海军借款100216.76元，并支付
以100216.76元为基数自2021年10月12日起按照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本案受理费2304元，
由被告石小燕负担；公告费650元，被告石小燕应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顾海军付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923号

杨金传（公民身份号码：3408231976****5839）：
原告陈古联与被告宁波翔迅物流有限公司、杨金传追
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6923号之一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陈古联撤回对被告
杨金传的起诉。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61号

何枫（居民身份证号码：3202191971****7014）：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骏山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告何枫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
向原告支付代偿本金286009.7元，利息5057.1元，罚息
1210.91元，并支付代偿滞纳金（以292277.71元为基数
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自2018年12月14
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被告承担律师费用
27836元；三、原告就案涉抵押财产，江阴市文富花苑二
区44幢505室折价、拍卖及变卖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
偿；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2日13时40
分在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851号

邹芳（公民身份号码：6124011991****8722）：本
院受理原告李丹丹与被告邹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6民初68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邹芳应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李丹
丹借款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邹芳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及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160号

何才宗：本院受理原告夏金康与被告何才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3160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一、被告何才宗归还原告夏金康借款本金
50000元，并支付以本金5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7
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计付
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
原告夏金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0元，由被告何才宗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何才宗负担，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夏
金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执异73号

四川华宇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四川华
宇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郑小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
（申请人）周秀秀与被执行人四川华宇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溧阳分公司、四川华宇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执行
异议一案，申请人申请追加郑小平为本案被执行人，
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浙0211执异73号执行裁定书，本案裁
定：追加被申请人郑小平为本院（2021）浙0211执
1027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对被执行人四川华宇盛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125号

李俊星：原告向龙成与被告李俊星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2021）浙0211
民初312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李俊星赔
偿原告向龙成60683.90元，扣除已支付的2000元，尚
需赔偿58683.9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完毕；二、驳回原告向龙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7元，减半
收取698.50元，由原告向龙成负担57元（已预交），被告
李俊星负担641.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李俊星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向龙成。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3053号

韩成（公民身份号码3209221992****5459）：本
院受理原告孙兰与被告韩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5
日10时2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3138号

谢志飞（公民身份证号码：3408231997****
7517）：本院受理石秋生与谢志飞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
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
2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134号
林月月:本院受理原告胡凤娣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2民初1013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林月
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胡凤娣借款
本金5万元，并支付自2020年7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
日止、以5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106元，减半收取计
553元，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053号

王重阳: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白沙路御龙服装厂诉
被告王重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2民初1305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889号

星创建筑工程（广州）有限公司、安阳承赢商贸有限
公司、郑州昊运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南通小蜻
蜓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东莞市美林景观园林有限公司、
星创建筑工程（广州）有限公司、常州铄元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安阳承赢商贸有限公司、郑州昊运贸易有限
公司、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材料，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
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诉讼须知、
（2021）浙0282民初1288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等诉讼
材料。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民一庭207
办公室领取前述诉讼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并定于
2022年4月8日9时在本院机关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500号

李龙:本院受理原告姚国昌诉被告李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
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
105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
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070号

上海亘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黑拓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宋丹、宋迈崎：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迪科与被告
上海亘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黑拓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宋丹、宋迈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审判员一人适
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相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庭审直播告知、民商事诉讼须知、不履
行生效裁判的法律后果警告书、自动履行通知书等诉讼
文书。原告陈迪科诉请：1.判令被告上海亘隶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立即归还原告陈迪科借款本金3000000元，
并支付原告陈迪科自2020年11月1日始至款项实际清
偿日止以3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
2.判令被告上海黑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宋丹、宋迈崎对
被告上海亘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承担的上述第一
项给付义务负连带责任；3.判令被告上海亘隶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黑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宋丹、宋迈崎
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5日10时在慈溪市人民法
院浒山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希你俩准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9号

李瑾怡:本院受理原告吴榕诉被告李瑾怡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
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3月28日下午14时15分在慈
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957号

王保印：本院受理原告孙金立与被告王保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82民初995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092号

慈溪市匡堰萌娃制衣厂、林靖淞：本院受理原告潘
谍与慈溪市匡堰萌娃制衣厂、林靖淞定作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风
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
月18日15时00分在本院浒山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